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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建发〔2021〕1 号 

 

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全市住房城乡建设  
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、建设管理部），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城管局、水利局、房产管理中心、公用事业发

展中心、社会事务服务局（中心），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2021 年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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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要点 

 

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

年，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

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，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

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

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、全省住房城乡建

设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

基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以

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

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，着力开展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行动、

住有宜居行动、城市更新行动、乡村建设行动、产业提质行动、

能力提升行动、党建领航行动等七大行动，奋力开创住房和城乡

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，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新德州做出新

的更大贡献。 

一、开展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行动，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

1.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。编制《德州市新型城镇化与城

乡融合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。牵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

体的城镇化建设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

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，积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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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设施向农村延伸。完善户籍、财政、住房、社保等配套政策，

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抓好中小城市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政策

的落实，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小镇。（责任领导：朱金华；责任单

位：村镇建设科） 

2.高水平创建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。聚焦建立城乡有序

流动的人口迁移制度、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

权益制度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以及完善农村产权

抵押担保权能、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等 5 项重点创建任务，组

织试点县（市、区）积极开展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创建工作，

完善配套政策体系，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模式，在体制机制改革上

力求率先取得突破，形成一批可推广、可复制的工作经验。（责

任领导：朱金华；责任单位：村镇建设科） 

二、开展住有宜居行动，完善住房市场和保障两个体系 

3.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。坚持因城施策、因地制宜、量力而

行、量财办事原则，严把棚户区改造范围和标准，严格财政承受

能力评估，推进存量棚户区改造，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9512

套，深入开展棚改“两快两早”专项行动，基本建成 9356 套。用

足用好上级无偿补助资金和棚改专项债券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责任领导：蔺新河、赵涛；责任单位：住房保障科） 

4.提升公租房保障水平。修订《德州市公租房保障管理办法》。

加快公租房信息系统平台建设，探索通过政府购买公租房服务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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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加强公租房运营管理，试点智能门禁等智慧管理模式，积极查

处转租、转借公租房和未经批准上市交易经济适用房等违规行

为。持续落实租赁补贴扩面政策，加强对新就业、外来务工等新

市民住房困难群体的覆盖，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1370 户。加大

人才安居保障力度，推进人才公寓建设。（责任领导：蔺新河、

张云发、赵涛、常欣；责任单位：住房保障科，市房产管理中心、

市城市建设发展服务中心） 

5.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。投资 6.42 亿元，改造小区 266

个、758 栋、22372 户、223.714 万平方米。在基础类改造的基础

上，充分征求居民意愿，积极推进完善类、提升类项目改造，强

化专营设施协同改造，科学编制改造方案，推动老旧小区功能完

善、空间挖潜和服务提升。积极探索“4+N”改造方式和融资模式，

引导市场主体多元融资参与改造。（责任领导：赵德生、哈勇；

责任单位：物业管理科，市房产管理中心） 

6.提升物业服务水平。巩固深化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

成果，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，健全完善信用评价机制，开展物业

服务质量考核评价，提升物业服务满意度。扩大物业服务覆盖面，

力争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 60%，鼓励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

业，满足群众需求。加快“德州红色物业”建设，组建全市物业管

理协会，督促街道社区加快推进业主委员会组建，力争业主委员

会覆盖率达 45%，逐步提高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物业企业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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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中的覆盖率。开展立法调研，推动出台《德州市物业管理条

例》。（责任领导：赵德生、哈勇；责任单位：物业管理科，市

房产管理中心） 

7.积极推进加装电梯政策落实。加大宣传力度，加强政策指

导，积极开展调研，破解制约瓶颈，推动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既

有住宅实现“能加尽加”。（责任领导：赵德生；责任单位：物业

管理科） 

8.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健全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，

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。强化市场监测，及时预警，因城施策，

防范化解市场风险。编制《“十四五”住房发展规划》。扎实开展

整治规范房地产秩序三年行动，规范房地产开发、交易、租赁等

行为，妥善处置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，净化市场环境。全

面推广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制度，适时建立房地产开发建设条件意

见书制度。选取试点，以完善居住社区配套设施为着力点，开展

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。（责任领导：段文通、哈勇、杨

胜志、常欣；责任单位：房地产市场监管科，市房产管理中心） 

9.培育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。落实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

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》，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参与住房

租赁市场，增加市场供给。推广应用《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》，

规范住房租赁交易流程，做好房屋租赁登记备案，保障租赁双方

合法权益。建设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便捷服务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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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领导：段文通、杨胜志、常欣；责任单位：房地产市场监管科，

市房产管理中心） 

三、开展城市更新行动，聚要素、增活力、提品质 

10.高标准实施好中心城区城建项目。中心城区实施 5 大类、

80 个重点项目，计划总投资 130.16 亿元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，

满足民生需求，补齐城市短板，保障城市安全。切实发挥牵头协

调督导作用，落实项目生成、调度通报、问题解决等工作机制，

严格目标管理，确保按时按计划完成各项建设任务。（责任领导：

张云发、董伯驹，责任单位：中心城区城建指挥部办公室） 

11.全力推进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、岔河两岸片区城市品质

提升、城市体育会客厅、市妇女儿童医院新建及改造、三八西路

下穿京沪铁路、东部地下管廊及地上设施二期、杨庄河生态综合

治理、民兵训练基地升级改造等 9 个项目的组织建设和协调保障

任务。（责任领导：张云发、哈勇、王新杰、刘杰勇、陈成刚、

徐洪波；责任单位：市城市建设发展服务中心、市房产管理中心） 

12.科学组织城市品质提升。深入推动八大提升行动，健全完

善调度通报、协调推进工作机制，构建“实施方案+工程项目+标

准导则+结果评价”的工作体系和推进模式。加快品质提升片区建

设，统筹安排实施品质提升项目，着力推进德城区岔河西岸片区、

陵城区西南片区省级城市品质提升试点片区建设，打造城市更

新、功能完善示范样板片区。加快推进绿色社区建设，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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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机制，推进社区绿色化、信息化、智能

化水平，30%左右城市社区启动绿色社区创建工作。（责任领导：

董伯驹；责任单位：城市建设科） 

13.有序推进中心城区“四改一拆”。以老旧小区改造、老旧

厂区改造、老旧街区改造、城中村改造、拆违拆临为重点，做好

调查摸底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科学分解任务，有序推进实施。（责

任领导：张云发、董伯驹；责任单位：城市建设科，中心城区城

建指挥部办公室） 

14.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。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，加

强污水处理能力建设，年内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 万吨/日，新建污

水管网 52.33 公里。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，确保出水达标。

增强市政行业监管能力，加大供水深度处理和老旧管网改造力

度，增强燃气供应保障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。新开工建设地下综

合管廊 5 公里以上，中心城区新增海绵城市建成区面积 6 平方公

里。（责任领导：董伯驹；责任单位：城市建设科） 

四、开展乡村建设行动，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

15.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工作。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

安全保障长效机制，动态管理、长效治理， 改造新增危房 483 户，

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安全。加强农村住房质量安全监

管，建立农房建设标准和建设管理制度，6 月底前，完成全市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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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村范围内所有房屋的安全隐患摸底排查工作，重点对用作经营

的农民自建房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治。（责任领导：朱金华、

崔全岳；责任单位：村镇建设科、质量安全监管科） 

16.提升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水平。持续抓好省、市美丽村居试

点建设，总结推广经验做法，形成可推广、可借鉴的美丽村居建

设模式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五年提升行动，有序推进农

村改厕规范升级，以 2020 年改厕试点提升村为样板，扩大提升

覆盖面，年底前，全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改厕村庄 50%完成规范

升级。做好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改造查漏补缺，加强安全运营维护。

（责任领导：朱金华，董伯驹；责任单位：村镇建设科、城市建

设科） 

五、开展产业提质行动，增强发展动能 

17.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，加快行业新旧动能转换。加大对企

业的指导、扶持和服务，支持企业升级和增项。推进工程总承包，

培育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，参与全过程咨询服务项目增加 50%。

培育、扶持建筑机电（中央空调）、太阳能、钢结构、环保工程

等我市优势专业承包企业，把特色专业做强、做精。2021 年全年

建筑业总产值 480 亿元，建筑业增加值 110 亿元，外出施工产值

70 亿元。（责任领导：尚毅、宫俊龙；责任单位：建筑市场监管

科） 

18.加强建筑市场监管，规范行业发展秩序。加强建筑市场监



 - 9 - 

督检查，严厉查处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、肢解发包、违法

转包、违法分包、围标串标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有序开展企业资质动态核查。加快信用体系建设，开展信用评价，

采取激励、扶持和约束、惩戒等措施，维护公平公正的建筑市场

秩序。完善建筑劳务用工制度，规范工程款结算，加强工资支付

监管，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合法权益。强化职业培训，提升从业人

员素质。（责任领导：尚毅、宫俊龙，责任单位：建筑市场监管

科） 

19.推进建造方式革新提速。认真落实《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

办法》，积极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，全面执行新版《绿色建筑

评价标准》和居住建筑 75%、公共建筑 72%节能标准，积极申

报高星级绿色建筑标识。加大装配式建筑推广力度，培育示范项

目，组织开展职业技术大赛，不断提升装配式建筑应用范围和应

用比例。全年新增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10 万平方米、

绿色建筑面积 200 万平方米、节能建筑面积 300 万平方米、可再

生能源应用面积 200 万平方米、新增装配式建筑 45 万平方米。

（责任领导：赵志强；责任单位：建筑节能科技与勘察设计科） 

20.加强勘察设计和工程造价行业管理。深化施工图审查改

革，全面落实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，推进数字审查和多

图联审。对已取消图审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，落实施工图

设计质量抽查工作机制。推动建筑设计行业创新创优，积极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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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设计评选、优秀 QC 小组评选、BIM 技术应用大赛等活动。

加大勘察设计市场执法检查力度，规范勘察设计市场秩序。推进

历史建筑挂牌和测绘建档。引导实行施工过程结算和支付，建立

全过程结算工程试点，探索工程造价纠纷的多元化解决途径。（责

任领导：尚毅、赵志强；责任单位：建筑节能科技与勘察设计科，

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中心） 

21.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。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完善质量保

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

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建立健全以建设单

位首要责任为主导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，招投标文件和施工总承

包合同应明确约定安全事故防范目标、措施及违约责任。加强对

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的层级指导，强化质量安全监督人员业务

培训。全面推行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制度，深入推进质量常见

问题、混凝土质量、检测市场整治。健全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管

理机制，积极化解消防验收历史遗留问题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全面推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，全

覆盖实行项目专职安全员委派制，突出危大工程管控，强化监督

管理。推进建筑施工科技兴安，加快智慧工地建设。试点推动施

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探索引入市场化机制完善安全保障体系。

认真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普查，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。（责任领导：尚毅、朱金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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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全岳、赵志强、董伯驹、苏振林，责任单位：工程质量安全监

管科、建筑节能科技与勘察设计科、建筑市场监管科、城市建设

科、村镇建设科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中心）   

22.持续强化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。加强房屋建筑、市政道

路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拆除工地的扬尘防治监督检查，常态化落实

扬尘防治“六项措施”，转变突击式、攻坚式监管方式，纳入诚信

体系，同一项目因扬尘问题被处罚两次以上的，列入建筑市场主

体“黑名单”。抓好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，禁止国三以上排放标

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在高排放区内工地作业，试行将使用国三及

以上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污染控制措施纳入工程招投标

文件。（责任领导：尚毅、段文通、崔全岳、董伯驹、苏振林；

责任单位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、建筑市场监管科、城市建设科、

房地产市场监管科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中心） 

六、开展能力提升行动，全面激发改革活力 

23.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政务服务能力。深入优化水气

暖报装，拓展互联网线上业务办理渠道，实现“零跑腿”。深入推

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，全面梳理行政权力事项，推行“一窗受

理”“全市通办”“全省通办”和“掌上办”，推广应用“爱山东 APP”，

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线下同标准无差别办理。加大数据汇集应

用力度，全面推广电子身份证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。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，依法依规制定执法清单，深入推进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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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为基本手段，以重点监管为补充，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

监管机制，推进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。推进

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一体化建设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，争创“全

国示范数字档案馆”。（责任领导：谭秀芹、宫俊龙；责任单位：

局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，城建档案馆，各相关科室、单位） 

24.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提升依法行政能力。落实主要负责人

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原则，

推进民法典在住建领域的贯彻实施，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

做好行政复议、应诉工作。扎实开展平安德州建设，抓好重大事

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，实现长

效常治。持续开展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，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

遗留重点问题。做好“12345 市民热线”、《问政德州》问题办理

及日常来访接待工作，力争办理满意率达 85%以上。强化政务公

开，做好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，提升工作水平。（责任领导：

蔺新河、段文通；责任单位：政策法规科、办公室，各科室、单

位） 

25.聚焦服务住建工作大局，提升干事创业能力。加大干部队

伍教育培训力度，举办专题培训，强化思想淬炼、政治历练、实

践锻炼、专业训练。树立实践实干实绩用人导向，建立发现识别

优秀年轻干部长效机制。深化预算绩效一体化管理，建立统计工

作长效机制，提升财务管理精细化水平。抓好产业工会组织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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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发挥推动产业经济发展、维护产业职工合法权益、促进产业

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作用。组织开展“当好主力军、聚力新动能、

建功新时代”劳动竞赛、“夏送清凉”“金秋助学”“冬送温暖”“巾

帼建新功”等活动。落实“一对一”精准服务，提升老干部工作服

务管理水平。（责任领导：蔺新河、赵风勇、谭秀芹、张双军；

责任单位：人事科、综合财务审计科、离退休干部科，机关工会、

团委、妇委会） 

七、开展党建领航行动，推进党建、业务深度融合 

26.加强政治建设。强化政治机关意识，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、

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对标对表，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对标对表，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，推动建设“讲政治、

守纪律、负责任、有效率”的模范机关。围绕落实住房城乡建设

年度重点目标任务，不断加强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，坚持不懈推

进党建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领导：赵风勇、张双军；责

任单位：机关党委，各科室、单位） 

27.加强思想建设。不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，在学懂弄通

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更大功夫，推动党

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住建领域落地生根。聚焦建党 100周年，

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提高政治能力、调查研究能力、科

学决策能力、改革攻坚能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群众工作能力、抓

落实能力，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。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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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制，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具体化、全覆盖。（责任领导：

赵风勇、张双军；责任单位：人事科、机关党委，各科室、单位） 

28.加强组织建设。持续深化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

成果，深入推进“过硬支部”建设，争创“红旗党委（总支、支部）”。

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党员活动日等组织生活制度，把党员干部

的经常性教育抓实，把党务干部的能力水平提升落实，把基层党

组织规范化建设夯实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。（责

任领导：赵风勇，张双军；责任单位：机关党委，各科室、单位） 

29.加强纪律作风建设。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坚决守

牢廉洁底线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

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深入整治“四风”，持续纠治形式主义、官僚

主义。深入开展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教育。（责任领导：赵风勇，

张双军；责任单位：机关党委，各科室、单位） 

 

附件：1.城镇棚户区改造公租房保障计划表 

2.城镇棚户区改造开工项目清单 

3.绿色发展计划指标表 

4.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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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城镇棚户区改造公租房保障计划表 

县（市、区） 棚改新开工计划（套） 基本建成计划（套） 发放租赁补贴计划（户） 

全市汇总 9512 9356 1370 

市  直 - - 480 

德城区 0 1000 - 

经开区 0 2000 - 

运河区 0 0 - 

陵城区 896 0 135 

禹城市 3011 600 15 

乐陵市 0 0 280 

宁津县 1850 1248 110 

齐河县 214 2000 30 

临邑县 0 0 50 

平原县 3541 1306 20 

武城县 0 102 30 

夏津县 0 700 50 

庆云县 0 400 1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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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城镇棚户区改造开工项目清单 
 

项目 

序号 

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

所在地 

县（市、区） 

列入 2021年开工计

划的改造量（套） 

德州市总计 9512 

平原县小计 3541  

1 白酒厂片区续建棚改项目 城中村 平原县 220 

2 北任社区三期续建棚改项目 城中村 平原县 371 

3 大宋社区棚改项目 城边村 平原县 1507 

4 小八里社区棚改项目 城边村 平原县 1443 

禹城市小计 3011  

1 京台高速以西片区棚改项目 城中村 禹城市 1570 

2 徒骇河片区棚改项目 城中村 禹城市 1286 

3 实验小学片区棚改项目 城市棚户区 禹城市 60 

4 牟庄片区棚改项目 城中村 禹城市 95 

齐河县小计 214  

1 畜牧局片区棚改安置项目 城镇棚户区 齐河县 214 

陵城区小计 896  

1 陵城区芦坊片区棚改项目 城中村 陵城区 896  

宁津县小计 1850  

1 
宁津县帽杨、高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

目 
城中村 宁津县 18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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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绿色发展计划指标表 
单位：万平方米 

 

          指标 

 

单位 

新开工装配式民用

建筑占新开工民用

建筑面积比例（%） 

高星级绿色建筑 

标识项目建筑面积 

（万平方米） 

既有公共建筑 

节能改造面积

（万平方米） 

全市合计 — 10 5.2 

德城区 28% 1 0.4 

经济技术开发区 28% 1 0.4 

运河经济开发区 28% 0.4 0.4 

陵城区 28% 0.8 0.4 

禹城市 25% 0.8 0.4 

乐陵市 20% 0.8 0.4 

宁津县 20% 0.8 0.4 

齐河县 20% 0.8 0.4 

临邑县 20% 0.8 0.4 

平原县 25% 0.8 0.4 

武城县 20% 0.8 0.4 

夏津县 20% 0.8 0.4 

庆云县 20% 0.4 0.4 

备注：最终计划以调整批复计划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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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19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2 日印发 


